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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中國的環境政策
為澳門帶來的利益＊

Manuel Serrano Pinto＊＊

一 、引言

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主持開幕禮，於1 993年9月在北京舉行的一次國

際研討會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環境保護委員會的Qu Gep i ng教授在向全體會議與

會人士所作的報告中強調，希望中國緊隨1 992年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會議

上所訂定的有關環境保護的現代趨勢，亦指出了中國目前在環境方面所面對的主要

問題以及有關的解決辦法，同時肯定了某些步調：“……中國已宣佈環保和家庭計

劃將是國家的兩項首要工作，現正在這兩個領域內不斷努力……”（Geping ，1995

年，第1 頁） 。

本文就有關問題和解決辦法，以及就對澳門或有的利益的相關問題作一個概

述，其中大部分資料乃摘錄自各種刊物，尤其是行政暨公職司出版的《行政》雜誌

和澳門環境技術辦公室出版的《蓮花》環境雜誌。

二 、本澳環境特徵簡介

Gep ing教授在報告的另一點中指出：“……必須制訂措施加強對國家環境的全

面監察，然而，祇有在人民切實認識到國家的環境情況時，有效控制及保護環境的

政策和措施才得以落實，祇有這樣，才可對國家的土地、水、空氣和生物圈進行保

護和監察……”（Gep ing ， 1 995年，第4頁）。而對澳門而言可以作出類似的論

證：祇有對本澳的情況有了充分的認識才能作出環境保護行動。

從整體而言，這情況已非常清楚，以下便簡單介紹較為重要的方面，特別是關

於污染及污染源，有關內容參閱了各種刊物。

＊作者得環境技術辦公室和里斯本澳門聯絡處協助。

＊＊葡萄牙阿偉魯（Aveiro）大學地理科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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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根據市區和離島的各個監察站所提供的資料來評估本地區的空氣質素，在

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曾論述過，其結論是：“……扼要地說，我們可以認定澳門的地

表空氣被懸浮粒子輕度污染，儘管澳門北區受到繁忙交通所產生的懸浮粒子的嚴重

污染，但污染物質大部分是來自大陸。有關降雨方面，可以確認澳門的降雨一般屬

酸性……”（Vi s e u， 1 997年，第21 頁）。文中亦提供了有關1 991 年至1 996年總

懸浮粒子、可吸入懸浮微粒子、二氧化硫以及雨量酸碱度（ pH）的演變資料。

環境資料統計（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 995，1 996b，1 997年）提供了1 994、

1 995和1 996年關於這方面及其他空氣污染物（尤其是鉛、沉澱粒子、懸浮黑煙及

伽瑪幅射）的詳細資料，而這些資料乃是按照香港、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數

值來計算的。

瞿國英（1 997年）提出下列事實：1 988至1 989年以及1 992至1 995年，九

澳區空氣中的二氧化硫濃度低於中國居住區大氣中的允許值；1 989至1 995年沙梨

頭區空氣中二氧化氮濃度在某些時間高出中國對居住區所限定的數值；1 990至

1 995年間在黑沙及黑沙環地區空氣中所測得的飄塵濃度高出中國限定的數值。

王志石和鄧宇華（1 997年）在澳門錄得空氣中含有超過三十種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其中有些更被視為危險污染物；四十一種多環芳烴污染物，這些物質以高

比率出現在有毒的空氣中，尤其是在泥土的表層。它們主要是來自機動車所排出

的廢氣。

澳門祇有21 ．5平方公里的面積，然而卻有八萬六千輛機動車行走，再加上幾

十台工業內燃機器，使澳門的空氣容易產生化學污染（和一定程度的噪音污染），

正如Ba r re t o和Ba síl i o（1997年）這兩位作者呼籲人們正視機動車所排放的氣體的

性質：烴、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總懸浮和可吸入的粒子。

Almei d a（1 997年）抱怨澳門的空氣質素差，這是由於大量的機動車在少數的

道路網上行走所致，他在Lui s a S chmid t 的著作《綠色——白中黑》中整理了一份

機動車排放污染物質（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汽油微粒和

鉛）的清單以及它們對健康、環境和文物所造成的主要影響。

這份清單中與Bar r e t o和B a síl i o（1997年）所說的有很多相同之處，除了王志

石和鄧宇華（1 997年）所提及的之外，可能還有其他污染物，例如某些氯和溴的

化合物（來自不潔淨的物質及燃油添加劑），再加上一氧化氮及可揮發的有機化合

物，便會產生出臭氧。

2．2至於海水方面，李金平（1 996年，第525頁）在有關海洋的報告中指出，

“……本澳海域，筷子基、內港、西灣、黑沙環污染比較嚴重，已超過Ⅲ級標準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訂標準），屬不安全範圍；澳氹之間水域和路環市區則所受污

染稍輕，為Ⅲ級，此區的海水祇適用於一般工業用水和港口用水，而路環面臨南海

的竹灣、黑沙灣則為Ⅱ級，水質較好，適合作為海水浴場及風景旅遊區……”。作

者更提到離島以東的水質良好，與氹仔北面的情況剛巧相反。

作者將該等水域污染物的來源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前山河河水所帶來的，它

們經過珠海市然後再經澳門內港流入大海；第二類是來自本澳的液體排放物，它們

不但影響上指水域，影響範圍更包括以下地區：雞頸山垃圾處理站水域，澳門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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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及南部（筷子基及南、西灣）排污口區域；氹仔島及路環島排污口區域等。在 

該文中，作者除了指出主要污染物有：懸浮物（根據 Inácio，1997 年：“1996 年 

在澳門附近水域收集了約二千立方米”）、有機營養物、碳水化合物及其他的碳化 

物、有毒物質，例如重金屬及苯酚，以及大腸桿菌外，更關注到它們對海洋生態的 

影響（養蠔業的消失和魚類種類的減少），並指出各種控制污染和水體自淨的因 

素，尤其是：海岸線的形態、填海、河水漲潮、水流及潮汐、含鹽量、海水溫度以 

及海洋生物活動。 
 
    澳門地處三角洲地帶，那裏有幾條重要的河流產生作用，而該處的污染問題正 

和那些河流的河水及其縱橫交錯的支流有着密切的關係，河水匯集了四方八面的液 

體排放物（Jianzhoug，1992 年）。 
 
    Kinuan 和 Fangrond（1992 年，第 135 頁）指出：“……在本文所列出的珠江八 

個主要出口於 1985 至 1989 年的水質分析顯示珠江出口的有機污染指數明顯上升， 

而重金屬含量則基本穩定……” 
 
    Santos（1992 年）提交了一份對影響澳門周圍水域具體結構的組成物的化學分 

析。總結出對澳門周圍水域的侵害性屬輕微，但間中侵害性會較大。 
 
    澳門海水污染的問題是和在珠江三角洲所觀察到的幾個方面有關（河流、海 

岸、海洋等等），這幾方面成為了 1992 年在澳門舉行的“澳門珠江口水域環境國 

際會議”的討論主題1。 
 
    2.3 至於澳門的地下水，由於這方面的資料不足，所以不贅。一般來說，構成 

澳門半島和離島的岩石由於表面有很多斷口和小孔，能夠將地表水（雨水，小溪等 

的水）過濾留住，澳門雖然沒有重要的地下水源（Ribeiro 等人，1992 年），但亦 

有一些現時已不再使用的舊水源：亞婆井、二龍喉、Preguiça、Amores（Figuei－ 

redo，1994 年）。考慮到可能使用地下水作某些用途，例如公共用水及供泳池使 

用，就必定要對水質提出質疑，因為這些地下水質可能因海水、液體排放物以及墓 

地的存在而受到染污。 
 
    從各方匯集而成的地表水(雨水和溪流，它們是次要的排水網)是水塘、水庫 

及水壩的重要蓄水。在市區，外港水塘將雨水和青洲處理站過剩的水收集起來，作 

為原水貯備，用以中和公共用水的含鹽量和支援石排灣水塘。石排灣水塘的主要水 

源亦是雨水，它和九澳及黑沙水庫一起為離島提供用水。路環島建有最重要的水 

 

 

 

1．在本文付梓之時，值得我們留意由澳門衛生司公共衛生化驗所的辜保華、孫偉若、鄭暉、卓漢 

球、鄭秀雯、李婉芬、康麗明等著的《澳門水域水質的研究》一文，該文刊於澳門政府雜誌 

——《行政》，第 38 期（1997 年第 4 期），文中除了列出有價值的參考書目外，亦對於 1993 

至 1996 年期間作了如下的重要結論： 

  a．1995 年水質達至最差的水平，1996 年自澳門污水處理站於四月投入運作後水質略為好轉； 

  b．有機污染嚴重，而離島的情況較澳門半島為佳； 

  c．澳門半島的富養污染於 1995 年達到最壞水平，而在 1996 年輕微下降。重金屬含量處於低 

水平，但要下正規的結論就必須對河床的淤泥再作詳細研究； 

  d．細菌污染仍維持不滿意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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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但由於礦物組織和嚴重的斷裂以及天氣的影響（Ri be i r o等人，1 992年），使

到構成斜坡的岩石受到急劇的侵蝕形成侵蝕的生成物，後因侵蝕嚴重或水流作用，

生成物最後被帶到水庫的底部，久而久之令蓄水能力大幅減小。至於石排灣水塘，

由於水藻的大量繁殖，引致水質出現問題，需要定期清理沉積水底的沉澱物（統計

暨普查司，1 997年）。

2．4澳門的地形有了很大的改變，且改變速度很快，尤其是最近十年。其原因

是由於都市化，各種大型土木工程以及填海所致。因此澳門的土地面積亦有所增

加，例如由1 992至1 996年土地便增加了9％，總面積由過去的1 9．3平方公里增

加至21 ．45平方公里（統計暨普查司，1 994年；1 997年）。

在Ri be i r o等人（1 992年，第7頁）的講話中大略地提到1 989至1 991 年期間

“……增加了土地，亦摧毀了大片區域……”，那些增加的土地是由填海或淤塞而得

來，例如厚望聖母灣，就是興建路氹連貫公路而導致淤塞。

按照那些作者所編製的澳門地質圖所示，大片區域實際上是由人工沉積物（填

海）造出來的。這些人工沉積物是由海沙、花岡岩石塊及瓦礫所組成。花岡岩和少

量的沙、淤泥及砂岩是現存的另類岩石。根據該地質圖所示澳門半島的人工沉積物

多於花岡岩，而路環島的情況則剛巧相反。另一方面，形成氹仔島的這兩種岩石原

料比例大致相同，至於上述所提到的另類岩石祇可在離島找到，澳門半島卻找不

到。很奇怪，根據那些作者指出，今天填海所用的岩石多年前已發現，例如沙丘和

沖積土的沙，前者在Cos t a和Sous a （1 964年）的地質圖，後者在Marque s （1 988

年）的地質圖中有記載。由此可見，澳門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一處由人為造成的

地質活動劇變的地區。對這一點，尤其是沿海一帶必須謹慎地衡量，否則重要的例

如沙灘等自然資源，就會消失或失去價值。

總而言之，關注澳門和周圍地區環境的地質結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清楚那裏

蘊藏的物料及其他地理資源，以及那裏發生和曾發生的地質變化過程（參看Sha w

和Fy f e，1 992年），會有利於在建築方面採取適當的行動，亦有利於消除或防止

污染和某些自然危險，例如土地流失，這種情況在氣候與澳門相若的地方是常見

的。下面的例子足以支持這種論據：1 ）在澳氹大橋興建期間，在某些地點打樁

時，發現由於有一定數量的大花岡岩石塊存在，祇得借助特別的設備才可鑽穿海床

（Cout i n h o， 1 993年）。2）Ri be i r o等人（1 992年，第42頁）指出，由深圳——

五華向澳門的斷裂帶的地震活動將會增加，因此“……在興建大型建設時應加以注

意……”。3）由前山河沖積而來的固體和水溶性物質（污染性或非污染性）是受

海岸的自然地形和前述的填海造地工程所影響。

2．5Ribe i r o等人（1 992年）描述路環島某些地點蘊藏有大量的可作裝飾用的

花岡岩（光滑的飾板），包括現時唯一主要開採工業用石（碎石、石片等）的礦

石場 。

本地的花岡岩是一大片的（岩基），一直向北延伸大約50公里，因此從商業

角度來看，澳門的岩石並非獨一無二的，不應有特殊的吸引力。根據S aúde（1 997

年）所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裝飾用岩石尤其是花岡岩的出產地之

一，由於多個經濟開放發展地區建築業興旺，如廣東省，中國因而成了該類產品的

一個龐大市場，但僅指那些中國國內沒有出產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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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石場是礦產資源，通常開採礦石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塵埃、噪音、地面

的輕微震動、風景區景色改變、植被的破壞等），在某些方面，即使將來不再開採

這些礦場，但影響還會持續下去（加上發生意外的危險，如山石滑落和礦石場水浸

時造成的溺水事故），除非將這些地點恢復原狀，但這卻不是擁有者或經營者所希

望的，或者經濟上亦未必允許他們這樣做。

可以發現，基於以上種種和其他原因，在過去幾十年中澳門礦石場的數目不斷

減少。另一方面，那幾位作者亦提及澳門的沙泥，不論是海沙或內陸沙，在作為建

築業的原料被開採時所帶來的問題，包括對林木區及整體環境的損害。

開採業在澳門的發展中似乎並非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原因不單是之前所提出

的，亦由於澳門並沒有蘊藏可供氹仔水泥廠使用的主要礦產原料（黏土及石灰

石） 。

一般來說，水泥廠是污染的源頭，不僅因為它會在大氣中釋放出礦物粒子，而

最終這些粒子大部分會飄落到周圍的地區，於是這些地區便被一層薄薄的白色灰塵

所覆蓋。同時，二氧化硫（ S O2 ）及氮氧化物（NOx）亦會被釋放出來。原因顯而

易見，所以如果有可能，水泥廠都會建於鄰近蘊含石灰石的地方，而石灰石是製造

水泥的主要原料。由於上述原因，在澳門便無須考慮這個問題，所以澳門水泥廠的

選址和興建必須經過周密的研究，在考慮其他各種因素時，要顧及到盡量減少對環

境的影響。

2．6澳門由於農業活動規模細小，無須顧慮可耕土地的保存問題，情況恰恰與

中國相反，根據Gep ing 教授所述，中國正面對着這方面的巨大難題。

保護和保存植被及植物的多樣化有賴各種因素，其中包括土壤的保護和保存。

對於澳門來說，在改善景觀和環境方面，這個課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與路環島相

比，氹仔的形勢更為迫切，因為那裏所承受的都市化壓力愈來愈大“……環境平衡

處於危險的境地……”（環境技術辦公室，1 997年，第40頁），以及有更多原因

致使綠化區在城市中慢慢消失（Es táci o ， 1 982年）。鑑於澳門的降雨通常是酸性

的，pH值達到3．38，酸雨對植物造成影響，當局亦應該正視這個問題。

由於高樓大廈林立以及工業的發展，在澳門要看到一塊塊真正的泥土地已是愈

來愈難，相信祇有在開山劈嶺的地區才可見到真正的土壤，而非在填海所得的土地

上可見到。為此，土壤污染對澳門來說並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然而，有關官

員亦應該警惕舊有的鴨涌河垃圾站及雞頸山垃圾堆填區的土地被染污的可能性。

三、本地的法律、立法和行政與環境

Geping 教授在講話中強調，由1 973年起，除了刊登一系列有關環境保護的法

規和詳細指引外，中國更頒佈了四項環保的法例和八項關於保存自然資源的法例；

這些措施，連同其他行政措施的制定，是為了使國家的迅速發展（這是拜經濟改革

和實施“開放政策”所賜並從國內生產總值的顯著增長而得到證實）和人口的增加

不會導致環境遭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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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 Geping 教授在其工作報告中提到設立國家、地區和地方的機關，這機關是

“……環境管理的強大法律工具……”（Gepi ng ， 1 995年，第1頁） 。

3．1葉士朋教授在一篇有關中國的法與權的精彩而嚴肅的作品中作出結論，對

近期兩者的發展關係描述如下：“……所以，毫不令人感到驚奇的是，社會主義制

度……在法律西方化的過程中走了回頭路……因此，一大堆開放的意念……對中國的

政治及法律思想之傳統觀念的核心思想產生着影響……”更——說明這些思想：

“……一方面，它首先表現在權力的教育（或再教育）之職能上……現在屬於黨；而

教育通常……不單祇被理解為作為解釋黨的方針，亦是解釋國家的法律和法規……。

其次表現在其法律深深地扎根於人民大眾對公平正義的堅信中……這樣，人與人之

間的衝突就被看作為涉及全社會的某種東西，祇有通過正確地解決這些衝突，整個

社會才能夠保持穩定。最後是表現在其提倡運用仲裁來作為解決各種衝突之正常手

段，運用相應的民眾法院機構和並不是法學工作者的法官和顧問來作為居間調解衝

突之人員上……”（葉士朋，1 996年，第440頁）。

可以肯定Qu Gepi ng 教授所提的保護環境的法例最終能在澳門佔主導地位，預

料將來本地亦會效法葉士朋教授在作品中所述的教育工作。關於這一點，Huawa n

（1 997年）在報告中指出，自1 980年起，在廣東省所推行的環境教育計劃，包括

了一些以環境教育為專題的在各所小學推行的培訓課程，使學生們明白到環境保護

法例所規定的每一個公民應負的責任；此外，在全省的初中和高中的地理統考中，

亦加插了環境保護和環境法例的知識考試。這種做法，無非是為了普及環境法例的

有關知識。

3．2關於澳門環保法例方面，最近在向立法會提交的關於環境委員會重組的建

議中，務求使該委員會擁有“……融合公共架構和由公民社會管理的社會模式的特

徵……”，這就是“……主要由公民社會對國家公共部門的干預……”，該委員會並

且“……向澳門政府建議將一套環保法現代化……”（董樂勤，1 997年，第5頁）。

這是澳門社會事務暨預算政務司董樂勤在講話中所提及的。

澳門環境的基本法律（第2／91／M號法律）在各方面都須要現代化，而且必須

是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行法律而制定的。此外，在澳門生效的有關環境的法

律、刑法典、民法典和葡萄牙憲法內，所載的條例對保護和捍衛環境顯然是有效用

的（ 有關空氣的情況請參考1 997年，Red i n ha ） ，而在將來，相類的規定會順理成

章地成為在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RAEM） 生效的條例。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所有土地及自然資源均屬國家產業，而

在特區成立前被確認為私人的土地則除外。這些土地和資源是由特區政府負責管

理、使用和發展，亦可出租或批給予自然人或法人使用或發展。

（經修改的）環境基本法律有必要增添有關空氣、水、噪音等法例來作補充，

而且很可能將來的立法者會很關注這方面的問題，並會訂定規章並——列明，務求

與中國其他地區所實施的規章相統一。

順帶一提，現時“……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台在本地區所作的空氣質素測量及

關於空氣污染的報告並非以澳門法律的標準為依據，而是參考其他國家或地區，如

香港、歐盟等的標準……”（Red i n h a ， 1 997年，第1 2頁） 。然而，值得強調的

是，瞿國英在有關污染和健康的文章中，將這些測量數字和按中國規定的限制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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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較，而李金平工程師在評定澳門海域的水質時，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標準

為參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可自行制定適用於澳門的各類科

學技術標準和規格（第1 24條）。

根據蕭蔚雲（1 993年，第330頁）“……《基本法》須就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

兩方面作出規範：a）……市政機構不是地方政府亦非擁有行政強制力的機構……；

b）市政機構應政府委托在文化、文娛、環境及公共衛生等方面為市民服務，並就

該些範圍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給予諮詢的意見……”

市政機關以服務市民為職責，不容置疑，其工作不但以《基本法》為準則，且

需根據現行和補充規章的基本環保法律的規定。這情況和Gepi n g 教授所描述的有

些分別，且和中國比較亦不盡相同。正如以上所提及的中國有不同等級的行政機

構，包括地區性和地方的，是一個強大的司法管理工具。

3．3澳門空氣和海水的污染並非完全來自本地區，根據Vi s e u （1 997年）在其

著作中所提到的，大部分空氣中的懸浮粒子均來自大陸，而李金平（1 996年）的

著作中亦指出海水污染是來自前山河。

在此要強調有關在澳門海事管轄範圍內棄置及排放有害物質的最新管制法例

（第35／97／M號法令）涵蓋在此管轄範圍內和外的所有船隻和設施所造成的污染。

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珠江三角洲，特別是珠海經濟特區息息相關（ Cés a r ， 1 993

年；魏美昌，1 993年；Ch i l i e n ， 1 993年；Q i a n g ， 1 996年） ，澳門就環境問題

與中國其他地區，尤其是珠海市交換訊息變得很重要，這一點李金平（1 996年）和

Inác i o（1 997年）已經提過，他們建議就環境的保護、監督和控制等方面作出跨地

區的協調工作，並且和珠海合作清除前山河和澳門周圍水域的污染。

四 、都市化 、基建、交通及環境問題

Gep i ng 教授對中國環境問題有着精闢和獨到的見解（Gepi n g ， 1 995年，第2

頁） ：“……自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都市化的步伐很快。全國城市的數目由

1 979年的1 93個增至1 989年的450個。這些城市的基礎建設仍未發展起來，以氣

體取代煤作為家居和中央暖氣系統的燃料已逐漸普及但仍有局限。浪費食水的裝置

和垃圾亦是需要改善的領域。此外，很多工業城市差勁的整體規劃和貧乏的管理

都綜合損害這些城市的環境，尤需注意空氣、水、垃圾的處理和噪音……”。在其

工作報告的序言部分，作者指出自八十年代開始，中國某些城市的環境情況已得到

改善。

4．1 在一篇關於論述塔石及塔石青年中心球場的精彩的文章中，An tón i o

Aresta 清楚地道出了澳門都市化的壓力：“……而它，運動場，仍然一如既往地、

驕傲而孤獨的呆在那裏，漠然面對周遭的變化……”，並且諷刺性提出球場不被污

染的解決方法“……在運動場所在地建一座高四十八層的巨型住宅樓宇，然後把長

方形的運動場移到這座大廈的頂層……；建造這樣一座超巨型大廈好處多：除了天

台可作運動場外，還可建一個停車場、一間賭場及開設各式各樣的店舖；……”

（ Arc s t a ， 1 997年，第4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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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都市化壓力的問題，隨着海島市的都市化發展而出現，前海島市市政廳主

席李安道上校亦曾被問及這方面的問題（環境技術辦公室，1 997年）。

4．2澳門人口的增長（例如比較1 995年和1 993年的統計年鑑，居民人數增加

了二萬九千名）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本地生產總值增加；該期間每年約有六百萬名

遊客）對本地區形成了很大的都市壓力，尤其是過去十年更為顯著，因此，必須要

開發更多的地方供居住、工業和服務之用，同時亦要興建更多的交通基建（國際機

場、新澳氹大橋、九澳港、港澳碼頭）和衛生基建（污水處理站，垃圾焚化中心）。

以上種種原因，不單促使本地區自八十年代末開始大興土木（在1 991 至1 994

年間水泥的表面消耗明顯地增加了一倍）（Cout i n ho， 1 993年） ，而且因此更出現

了很多環境和其他問題。

首先，都市壓力致使出現水浸，這是由於土地表面部分的不滲水性（行人

道、樓宇等）妨礙了雨水的滲透，這個問題在受熱帶風暴影響的地區，例如本

澳，更見嚴重。

然後，大型工程本身亦會對環境帶來負面影響。按照李金平（1 996年）指出

的以下情況：a）路氹填海工程及橫琴填海工程一方面使原來的十字門水道減緩；而

另一方面，路氹間填海320公頃，使原先在路氹灘塗的大片紅樹林頻於滅亡，生活

在此區內的魚類和海洋生物急劇減少；b）南灣人工湖海堤對澳門海域的海潮流向

有一定的阻礙作用，不利於澳門污水的入海。此外，作者還指出雞頸山垃圾堆填區

的海水含有大量的含碳有機物，並提出需要將地下水道網絡和污水處理站連接，否

則後者便不能完全發揮作用。最後，作者提到，澳門國際機場飛機起降的噪音和震

動，對水中的海洋生物會造成滋擾。

污水處理站及北安垃圾焚化中心（焚化中心辦公室，1 993年）—— 該中心不

打算焚化某些醫院廢物——的興建成為改善本澳環境情況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它們完全投入使用以及長期運作，可確保本地區相當一部分空氣和海域的污染得到

緩解。

在澳門地區和珠江口因建設基建所產生的海洋地質和（港灣、海岸）工程等重

要問題是先前提過的1 992年國際會議所討論的課題（第2．2節）。

4．3至於交通方面，機動車輛是一個人所共知的澳門空氣污染的污染源，正如

瞿國英所說：“……空氣污染對市民的健康造成影響，相信隨着城市和經濟的發

展，空氣污染會進一步惡化……”。（瞿國英，1 997年，第40頁）。

空氣污染物（氣體、飄塵、酸雨）加上海水污染物，對環境造成的損害，從

文物建築，尤其是那些用光身石所建成的建築物可見一斑，本地區官員應對此提

高警覺。

這種情況，有賴行政當局和駕駛者迅速採取適當措施才能有所改善，正如

Bar r e t o和 Ba síl i o（1997年）的建議；亦可以考慮其他革新的建議，如Bol i na（1997

年）所述，引入電動車輛。

在國際機場方面，一方面除了上點所指的滋擾外，另一方面，飛機起降所造成

的噪音亦是一個問題，這一點，相信本地區的居民已經作好心理準備，接受這些因

基建利益而產生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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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業、能源與環境

據Gepi ng教授所述，中國面對的兩大問題是：要使國家近二十年所經歷的工

業高速增長與一般的污染管制發展保持平衡，以及必須使國家能源（煤炭）的較充

分使用率與空氣污染管制保持等勢。有關第二個問題，他促請人們注意在中國的許

多城市，烟（粒子）的密度已超出了法定界限。而在中國的西南部的某些地方已出

現酸雨效應，這一切都直接或間接的與使用煤炭有關。至於第一個問題，他指出中

國的污染管制發展緩慢，其原因是由於污染管制方面的投資趕不上工業增長的步

伐；在環境易受破壞的地區建設污染工業；以及把新工業設於環境技術和基本輔助

設施都不足以應付那些工業所產生的大量污染物的地區。

5．1 根據最近的統計資料（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 994年；1 996年a），澳門

的主要工業有自七十年代起大量生產，遠遠拋離其他工業的紡織、成衣及皮革業，

和電力生產及供應；其次是加工工業（其中當然以玩具製造業為主）如機器製造、

造紙、印刷及化學工業等。

由於澳門並非依靠燃煤而是以燃燒碳氫化合物以及焚化從北安中心所收集的垃

圾（焚化中心辦公室，1 993年）來發電，因此不會出現上述的問題。

澳門各種潛在污染，尤其是空氣（氣體、微粒及噪音）和水的污染（重金屬）

都與工業有關。Vi s e u（1 997年）提到本地數十台工業用機器，以及李金平（1 996

年）對工業污染源進行監管的建議，使人揣測澳門的工業生產最低限度對空氣和水

造成一定的污染，但污染的程度仍不為人知。

倘若李金平提出的處理工業廢水措施（廢水經過處理後才排入公共下水道網

絡）一旦落實，企業肯接受政府這方面的技術協助，以及有關工業廢水排放的新法

例的實施，情況將會大大改善。

李金平（1 996年）指出，本澳水域的海洋生態系統一直受到水質污染的影響。

水質污染對捕魚業，海產捕撈和蠔田養殖業帶來負面的衝擊。因此，一旦禁止向海

洋排放污水及有害物質的法例得以實施，除對捕魚業的發展有利外，亦將惠及生態

系統。

5．2值得注意的是，在1 990與1 993年間，就澳門大氣污染問題在工業廠房進

行的一次職業噪音調查，顯示出66％測量結果都超出了警戒水平（勞工暨就業

司，1 994年），當中以紡織及建築業為最大的污染源。

六、教育、研究與環境

Gepi ng教授在其報告中多次提及環境的教育和研究，強調中國擬致力推行這兩

方面的教育工作。他指出：“……我們應當鼓勵環保科學商業化和工業化，發展環

保工業，設立環保科學及工業園以鼓勵環境科學的研究……”以及“……應加強有關

環境的教育。我們應盡力提高中國人的環保意識。除了在大學設立環境科學的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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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外，在中小學亦應設有基本的環境教育課程，推動社會逐步建立及完善宣傳環

境保護的教育網絡……”（Ge ping ， 1 995年，第3、4頁） 。

〈廣東中小學環境教育十年回顧〉一文的作者指出“……環境教育在廣東省各中

小學及幼兒園已經普及……”（Huawan，1 997年，第1 2頁）。他闡述了從1 980

年起在潮州開始推行的環境教育的宗旨、工作計劃及教學方法，期間有超過二百五

十萬的中學生，八百萬以上小學生以及一百七十萬以上兒童接受過環境教育。

在中國，無數的大學機構（如北京地球科學大學的環境學院）設立了有關環境

的高等教育及科學研究，許多附屬機構（如北京中國科學院地質學院以及湖北環境

科學院）亦進行有關研究。

1996年，Peopl e to People In ter na t i onal 代表團（總部設於華盛頓斯波坎市的非

政府組織）應中國國家環境保護辦公室的邀請，前往北京、蘭州及上海訪問。這些

來自多國的關注環境技術的代表在各地訪問期間會晤了多個部門的專家。

類似的訪問活動有：中國大學畢業生或研究生與設有環境科學課程的外國大學

進行交流，在中國舉行環境研究專題的國際會議，一切顯示中國向世界科學團體敞

開大門和中國科學家希望交流意見和經驗的意願。

6．1正如前海島市政廳主席李安道在回應轄下的環境問題時所強調“……關鍵

在於學校，那裏環保意識可得到最大程度的強化……”（環境技術辦公室，1 997

年，第39頁）。在訪問中，李安道還提到當局應與學校攜手教育及鼓勵學生關注

大自然及環境，此外更強調其他機關與市民大眾參與改善離島環境質素的重要性。

最近，衛生司技術學校設立了衛生技術人員培訓課程（第181／97／M號訓令），

這是一項重要的措施。該課程培訓出來的人員將擔負起確保本地的環境及食水衛生

以及防止職業噪音等責任。單從課程大綱列明的“廢棄物料之衛生管理”和“環境

衛生管理”兩個科目，便知道當局對環境問題的關注。

6．2澳門大學科技學院設有一所密切關注環境調查研究的部門級以上的機關，

這一點在王志石和鄧宇華（1 997年）的文章中亦已提到。與中國的大學或非大學機

構合作進行環境研究計劃是一項順理成章的事；接着，就是由澳門政府資助無數的

澳門學生前往中國學習。（黎祖智，1 996年）

筆者認為在大學設立環境科學的學位課程是不足夠的，有必要設立環境研究的

學位後課程，並斷言不僅要在科學技術方面研究，還要在環境法律方面研究，這方

面在全世界已勃然而興。

系統地收集環境資料是澳門物理暨氣象台的一項最基本的工作，這些資料不僅

能對不同的地點和時段的環境進行科學鑒定（Vi s e u ， 1 997年），而且亦可作技術

上和科學上的應用（瞿國英，1 997年）。

正如李金平（1 996年）所提交的有關澳門海水和 Ribei ro 等人（1 992年）所介

紹的澳門地質學的學術報告，他們的結論並非恒久有效的，因情況往往與最初的看

法有異，所以有關工作應定期並在專責化驗室的協助下進行。這是由於本澳位於亞

熱帶的三角洲地帶，大自然環境改變迅速，加上澳門本身是人烟稠密的活動中心，

正如大家所見，它一直倍受環境因素影響，預料這種情況將延伸至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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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與珠江流域和廣東省連為一體的澳門，作為特別自治區，與珠海經濟特區相接

壤，這意味着將與珠海市共同分享地區中的各項發展，從目前的形勢來看，佔大比

重的服務行業（旅遊、貿易）對地區發展的貢獻肯定比工業更大。現在，我們就對

有礙發展的絕大部分的環境問題進行分析，並預測那些將來可能損害發展的情況，

以便在地區中實施適當措施來減輕或消除因交通、城市基建、工業等方面而造成的

污染。

假若在澳門佔優的旅遊業（博彩、表演、建築文物）是與大自然完全扯不上關

係的話，那麼，就值得考慮即將成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所在區域的自然資源（自然

財產，水上資源等）的潛力，藉此向另一形式發展，以補充現有的旅遊業。（參閱

Yi ng l i ang ， Guoxua ng 和Xin gqi ng ， 1 992年）。此外，亦應該避免、控制或消除

對環境有負面影響的活動。

向年青一代推廣環境教育及開展有關環境領域的高等教育和研究肯定成為將來

區域發展的重要環節。

澳門作為文化薈萃之地，在這方面肯定會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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